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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9/2021_2022__E5_BB_BA_E

8_AE_BE_E5_B7_A5_E7_c55_89063.htm ●代理人在代理活动

中应注意的几个 问题 (1)代理人应在代理权限范围内进行代理

活动； (2)代理人应亲自进行代理活动； (3)代理人应认真履

行职责； (4)不得滥用代理权。●代理权的终止 (1)委托代理

的终止 ①代理期限届满或代理事务完成； ②被代理人取消委

托或代理人辞去委托； ③代理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； 

④作为被代理人或代理人的法人组织终止。 (2)法定代理或指

定代理的终止 ①被代理人或代理人死亡； ②代理人丧失行为

能力； ③被代理人取得或恢复民事行为能力； ④指定代理的

人民法院或指定单位取消指定； ⑤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被代

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消灭。●债权 (1)债的概念债是

按照合同约定或依照法律规定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

权利和义务关系。 【2)债与物权的区别：①债与物权的主体

不同。债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都是特定的，是对人权；

物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．义务主体则为不特定的，是对世

权。②债与物权的内容不同。债权的实现需要义务主体的积

极行为的协助，是相对权；物权的实现则不需要他人的协助

，是绝对权。③债与物权的客体不同。债权的客体可以是财

、物、行为和智力成果；物权的客体则只能是物。 (3)债的发

生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种：①合同合同是指民事主体之问关于

设立、变更和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。合同是引起债权债务关

系发生的最主要、最普遍的根据。②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指

行为人不法侵害他人的财产权或人身权的行为。因侵权行为



而产生的债．在我国习惯上也称之为“致人损害之债”。③

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根据．有损于他人而

取得的利益。它可能表现为得利人财产的增加，致使他人不

应减少的财产减少了；也可能表现为得利人应支付的费用没

有支付致使他人应当增加的财产没有增加。不当得利一旦发

生不当得利人负有返还的义务。因而．这是一种债权债务关

系。④无因管理无因管理是指既未受人之托．也不负有法律

规定的义务，而是自觉为他人管理事务的行为。无因管理行

为一经发生，便会在管理人和其事务被管理人之间产生债权

债务关系，其事务被管理者负有赔偿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所

支付的合理的费用及直接损失的义务。遗赠、扶养、发现埋

藏物等．也是债的发生根据。 (4)债的消灭债因一定的法律事

实的出现而使既存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客观上不复存在，叫做

债的消灭。债因以下事实而消灭。 ①债因履行而消灭 ②债因

抵销而消灭 ③债因提存而消灭 ④债因混同而消灭 ⑤债因免除

而?肖灭 ⑥债因当事人死亡而解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